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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共同心声：立即废除《内安法令》 

                    庄明湖 

作为一个在新加坡《内安法令》下的受害者，我觉得有责任趁着今天举行“二.
二事件”50 周年纪念的良好时机，对今天标榜“民主法治”的人民行动党政府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冷藏行动”与随后的许多镇压行动所犯下的罪行，以及

我在 1970 年也像其他受害者一样，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长达 13 年又 4 天的

遭遇，表达出我长期以来一直压抑在心中的感受和愤懑。 

众所周知，新加坡《内安法令》也和马来（西）亚《内安法令》一样，是源自于

英国殖民统治者在两地所实施的《1948 年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从历史根源看来，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实施这项法令的目的，

显然是应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或其他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而不

是为了其他目的。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内安法令》却被人民行动党政府用来镇压政治对手或者

排除异己的一项最好的统治工具。这是因为在这项法令下，当权者可以长期扣留

任何人，而被扣留者无权要求公开审讯。换句话说，当权者只要抬出《内安法令》

的名堂，套上“威胁国家安全”或“进行颠覆活动”诸如此类的罪名，无须经过

法庭（公开）审讯，就可以无限期地扣留任何人——首先是“扣留 60 天以协助

调查”；接着是在内政部长命令下可扣留两年；然后是两年扣留令不断更新（延

续）下去。这种法令是违反法治精神和非常不人道的。 

1963 年 2 月 2 日新加坡的“冷藏行动”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当时以李光耀

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串通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政府，动用《内安法令》

逮捕扣留百多名反殖爱国人士的事件，给新马两地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

象。当时，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与英殖民主义者和马来亚的巫统、马华、印度国

大党组成的联盟统治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极力推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大

马计划”，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对，而维护人民权益的左派政党——社会主义阵线

（简称“社阵”）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大马计划”，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

李光耀当时面对即将耒临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 ，唯恐“社阵必胜，行动

党必敗”的厄运降临，他本人和他的统治集团的政治寿命就此结束。於是，李光

耀统治集团为了保住政权，首先，在 1963 年 2 月 2 日动用《内安法令》将大批

社阵及拥护社阵的各左派组织的领袖逮捕拘留起来；之后，在同年 9 月宣佈举行

“立法议会选举”，让人民选出代表组成新政府。 这种“先捉人，后选举”的

部署和行动，显然就是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确保在“选举”中包赢的策略。这种

部署和行动。不仅印证了《内安法令》成为李光耀统治集团用来镇压政治对手的

有力工具，而且暴露了李光耀统治集团实施“议会选举”和“国会民主”的虚伪性

和欺骗性。 

此外，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也利用《内安法令》 当作 “紧箍咒” 套在各阶層人

民头上 ，用来慑服人民群众及其领袖。当慑服不了时，就动用这恶法逮捕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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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士。在新加坡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多得难以计数。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

刻印象的有：1971 年的“黑色行动”， 逮捕扣留南洋商报、星洲日报高层人物：

李茂成、李有成、李星可、仝道章等人； 1987 年的“光谱行动”，逮捕扣留律

师张素兰、教会职工钟金全等 22 名专业人士。 

在 60 年代，我是靠当建筑散工（油漆工人）来养家糊口的，长时期过着家无隔

夜粮的生活。为了改善我和家人的生活，早年就参加了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建

筑工联被封闭以后就转入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和金银业职工联合会。我就是致

力于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的各种斗争，反对人民行动党政权的倒行逆施政策，而遭

受《内安法令》的对付。 

我在 1970 年 8 月 3 日被逮捕，一直扣留到 1983 年 8 月 7 日才被释放，共被扣留

了 13 年又 4 天。释放时, 政府当局以通知方式对我强迫施加四项条件，即出国、

搬家须申请批準，不许与前政治被扣者耒往，不许参与亲共政治活动。此外，被

捕约三个月后，我的公民权遭褫夺。出獄后经过两次申请，至 1994 年 9 月 21
日，才归还我公民权。人民行动党政权剝夺我的公民权利长达 24 年。 

按我国法律，一位被判无期徒刑的刑事犯，其服刑期是 20 年，但扣除假日的天

数后，只须服刑足 13 年就可获得释放，不会受限制参与任何社会活动，更没有

被褫夺公民权这回事。我遵循宪制斗争，参与工人运动，只因反对当权者实施不

利于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政策，却比被判无期徒刑的刑事犯，遭遇更残酷的对待。 

我被拘留那年（1970 年），左派运动在新加坡政治午台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式微，

況且早在 1966 年年中，我已被李绍祖掌控的社阵领导及受其影响的党团套上“敌
人代理人” 、“内奸” 等“罪名”， 像我这样的人，对左派运动还有什么影响？对

行动党政权还有什么威胁？当权者逮捕我的主要考虑和目的是趁我家境困难之

时，用长期扣留来逼我屈膝投降，从而一劳永逸地摧毁我的政治生命。 

被捕当年，我有两个分别四岁与六岁的幼女，我太太陈静莲患心脏衰弱症，又怀

孕三个月，全家四口靠我的微薄收入过活，我被长期扣留，家人生活必然陷入困

境。当权者选择此时对我下手，他们料想我为了家人的生活（尤其是我太太处于

待产期），一定会向他们屈服。从我被拘留初期当权者处理我的(案件)过程不难

作出这个判断。 

被扣留初期，我单独被关在中央警局一间约 10 尺方的牢房，除了冲凉或大小便

才开门让我出来方便，日夜被关在牢房里，没有书报可阅读。这样单独被关了一

个月足，我接到被扣留两年的通知，当天傍晚被送去樟宜明月湾監狱，依然是“单

独监禁”，只住了一晚，隔天早上被送回中央警局，又是如前一样“单独监禁”。

约再过了 15 天，第一次被带到审问处，初始时，政治部人员扮“白脸”说好说歹

地诱惑我“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怎样“解决”，他们没讲，我心里明白，

就是要我“发表悔过声明”。当我拒绝后，他们马上变成黑脸，轮流对我进行辱骂

轰炸。侮辱我“外面生活苦，不敢出去，逃避责任，不顾妻儿死活”等等。大约经

过 10 次被带到审问处受精神虐待后，就开始录口供。接着褫夺我的公民权。之

后，又多次被带到审问处受精神虐待。此时，是要我以“自愿回中国”来“解决问

题”。我拒绝。他们恐吓：强制驱逐我去中国。我说：“到中国我绝不会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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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他们不再逼我“解决问题”。我单独被关在中央警局大约 5 个月后，被送去

樟宜明月湾監狱，结束“单独监禁”，与其他政治被扣者一起生活。 

“内安法令”不仅对我个人伤害，我太太和孩子们也遭受严重伤害。我被捕后，我

太太为了养家，咬紧牙根到建筑工地当扎铁工人，因长期干粗活及劳累过度，导

致百病丛生。我出狱时，她对我说：“你迟一年出来，我一定倒下去了。”她本就

患心脏衰弱症，后来又患高血压、糖尿病。我出狱约 3 年后，她又发现患脑癌和

子宫下垂。我出狱不至 6 年，她就去世了，才 53 岁呢。 

身为前政治被扣者的我们，虽然遭遇各不尽同，但皆深受《内安法令》之害，体

会深刻，痛斥《内安法令》的反动性和不人道，我们是最有资格的一群。让我们

在今天的纪念大会上，共同表达心中的痛恨，一起发出对这项恶法的控诉，让更

多人明白为什么 《内安法令》 必须废除！ 

标榜“民主法治”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当今世界人民高唱民主人权的时

代，还在新加坡继续实施违反民主、剥夺人权的《内安法令》。有鉴於此，为使

纪念大会更具意义，我们前政治被扣者向人民行动党政府发出呼吁：立即废除《内

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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